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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術行政人員的培訓  

 
 
目的 

 
  本文件綜述民政事務委員會 ("事務委員會 ")過往就藝術
行政人員的培訓所作的討論。  
 
 
背景 

 
2.  政府在 2013-2014 年度至 2017-2018 年度期間共撥出
1 億 5,000萬元有時限性撥款，透過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("康文署 ")
和香港藝術發展局 ("藝發局 ")，加強為培訓藝術行政人員而設的
各項實習與獎學金計劃。因應從文化藝術界收集的正面評價，

行政長官在 2017 年施政報告中宣布，政府將於 2018-2019 年度
至 2023-2024 年度期間額外投放為數 2 億 1,600 萬元的款項 (即
每年 3,600 萬元 )，以繼續支援培訓藝術行政人員的工作。透過
這筆額外撥款，之前以 2013-2014 年度至 2017-2018 年度期間
提供的 1 億 5,000 萬元撥款所資助的多個實習、獎學金及其他
培訓措施，將可持續推行至 2023-2024 年度。  
 
3.  據政府當局表示，藝術行政人員的實習機會主要由

康文署及其場地伙伴、 1 藝發局及香港藝術節協會提供。藝發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康文署在其所管理的演藝場地推行 "場地伙伴計劃 "，目的旨在讓演藝

場地與演藝團體 /機構建立伙伴關係，以提升場地及伙伴團體的藝術

形象和特色、擴大觀眾層面、善用現有設施、制訂以場地為本的市場

策略、促進藝術贊助、鼓勵社會各界參與藝術發展及推動表演藝術在

社區發展。  



一直協助本地文化藝術工作者於香港以外知名的博物館和文化

藝術機構實習/暫駐當地。截至 2017 年 11 月，共有 35 名藝術
行政人員和策展人員獲得藝發局資助，到香港以外的地方進行

暫駐實習。藝發局亦設有本地和海外獎學金，以資助藝術行政

人員和策展人員在本地和海外院校修讀與藝術行政有關的碩士

學位課程及其他專業課程。  
 
 
事務委員會進行的討論  
 
4.  事務委員會曾在 2017 年 11 月 27 日的會議上討論藝術
行政人員的培訓。委員提出的主要關注事項載述於下文各段。  
 
藝術行政人員的薪酬待遇和事業發展前景  
 
5.  對於政府推出措施，在 2018-2019年度至 2023-2024年度
額外投放 2 億 1,600 萬元撥款繼續培訓藝術行政人員，部分委員
表示歡迎，但他們認為政府當局應解決香港藝術行政人員薪酬

普遍偏低和缺乏充足晉升機會的情況。部分委員關注到，高級

藝術行政人員難以騰出時間參加培訓計劃，而切合他們特定需

要的培訓計劃亦不足夠。有委員建議政府當局可考慮進行

調查，以期更透徹了解在各類藝術機構 /藝團工作的藝術行政

人員有何培訓需要。  
 
6.  政府當局表示，要提高藝術行政人員的薪酬，政府需要

推行措施，營造有利藝術專業發展的環境，從而使本地藝術行政

人員的待遇可得到全面改善。業界得到政府當局增撥資源後，

相關藝團可靈活地將這些資源用於提升製作水準、調高薪酬，

以及在香港以外地方演出。此外，未來數年會有新表演場地

落成，其中包括西九文化區部分設施、東九文化中心及新界東

文化中心，將可促進業界蓬勃發展。政府當局表示，會繼續提供

各式各樣的培訓機會，切合處於不同事業階段的藝術行政人員

的不同需要，包括培育初級藝術行政人員的實習機會及專為

中高級藝術行政人員而設的培訓計劃。然而，政府當局目前並無

計劃進行任何調查。  
 
7.  部分委員關注到，增撥予本地藝團的資源會否用於改善

藝術行政人員的薪酬待遇，並詢問政府當局應否就此發出

指引。政府當局表示，藝團在決定其僱員的薪酬水平方面享有

自主權，而政府當局會繼續按照既定機制監察藝團使用公帑的

情況。  
 



8.  委員亦問及獲藝發局資助到香港以外地方進行暫駐

實習的藝術行政人員和策展人員的事業發展情況。他們關注

到，這些藝術行政人員和策展人員完成暫駐實習後，有否留在

文化藝術業界內工作。  
 
9.  政府當局表示，藝發局有提供資助，為資深的藝術行政

人員和策展人員提供在香港以外地方的暫駐機會。截至 2017 年
11 月，在 35 名獲資助到香港以外地方進行暫駐實習的藝術行政
人員 /策展人員當中，有 33 名在暫駐實習後留在業界內工作，
當中很多已獲晉升；有一名繼續進修，另一名則已離開業界。

此外，獲藝發局資助參與海外研究的 23 名藝術行政人員，他們
完成有關研究後全部留在業界內工作。  
 
培訓計劃涵蓋範圍及未來路向  
 
10.  部分委員詢問，康文署和藝發局推行的各項藝術行政

人員培訓計劃是否涵蓋不同藝術形式，包括音樂。政府當局

表示，計劃涵蓋的藝術形式沒有任何限制。應事務委員會的

要求，政府當局於 2018 年 1 月就康文署和藝發局推行的實習
計劃提供補充資料 (附錄 I)。  
 
11.  在 2017 年 11 月 27 日的會議上，事務委員會察悉政府
已檢討藝術行政人員培訓計劃，並徵詢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

("藝諮會 ")的意見。政府當局表示，藝諮會認為在現時培訓框架
下提供的培訓計劃符合業界的需要，並建議政府進一步投放

資源，於 2017-2018 年度之後延續培訓計劃。為進一步加強各項
培訓計劃，藝諮會建議政府當局邀請更多本地藝術協會/機構在

香港提供培訓；加強物色香港以外伙伴的工作，為香港藝術行政

人員提供暫駐 /實習的機會；及邀請曾參與海外培訓計劃的

參加者回港後分享經驗。政府當局表示會與康文署和藝發局

合作，進一步加強培訓計劃。  
 
 
近期發展  
 
12.  政府當局將於 2021 年 7 月 12 日舉行的下次會議上，向
事務委員會簡介政府在培養文化藝術界人才和行政人員方面的

最新進展。  
 
 
  



相關文件 

 
13.  在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。 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4 
2021 年 7 月 7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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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II 
 

藝術行政人員的培訓的相關文件  
 
 

委員會  會議日期  文件  
民政事務委員會  
 

2017 年 11 月 27 日  
(議程第 IV 項 ) 

 

會議議程  
會議紀要  
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4 
2021 年 7 月 7 日  
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7-18/chinese/panels/ha/agenda/ha20171127.htm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7-18/chinese/panels/ha/minutes/ha20171127.pdf



